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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有关安排的公告》（市场监管总局、海关

总署公告2019年13号）的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2019年4月1日起承接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以下简称

CCC免办）相关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和便利CCC免办证明的审核监管，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符合CCC免办的条件 

　　（一）为科研、测试和认证检测所需的产品和样品。 

　　本款所称科研，是指对该产品进行科学研究，以开发、生产出相关产品所需的产品，并不是指进行研究工

作所需的科研器材；本款所称测试，是指对该产品进行测试以获得测试数据，或测试某一产品的部分性能所必

须用到的该产品（如开发测试某一型号的打印机软件，需进口少量该型号打印机）；本款所称认证检测，是指

CCC认证所进行型式试验的样品。 

　　（二）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所需的零部件/产品。 

　　（三）工厂生产线/成套生产线配套所需的设备/零部件（不含办公用品）。 

　　（四）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产品。 

　　（五）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进口的零部件。 

　　（六）其他因特殊用途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情形。 

　　二、CCC免办的办理要求 

　　符合CCC免办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提交CCC免办申请。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以及后续

监管要求，详见附件。具体办理要求如下： 

　　（一）为科研、测试和认证检测所需的产品和样品。此类产品的免办申请人必须是对此类产品进行研究、

开发、测试的机构。CCC认证检测样品的免办申请人必须是CCC认证委托人。此类产品和样品均不得销售或提供

给普通消费者使用。 

　　（二）直接为最终用户维修目的所需的零部件/产品。此类零部件/产品的免办申请人必须是维修单位（包

括整机/整车集中采购商/仓储商/其指定的零部件采购商）或者最终用户。零部件/产品的数量应当控制在合理

范围内。 

　　（三）工厂生产线/成套生产线配套所需的设备/零部件（不含办公用品）。此类设备/零部件的免办申请人

必须是使用此类设备/零部件的工厂/公司。 

　　（四）仅用于商业展示但不销售的产品。此类产品的免办申请人必须是负责商业展示的公司，申请人应当

在申请资料中表明展示的时间及展示后该产品的处理方式（不得销售或提供给普通消费者使用），保证其不改

变产品的用途。 

　　（五）以整机全数出口为目的进口的零部件。此类零部件的免办申请人必须是使用此类零部件的工厂/公

司。申请人应当在申请材料中承诺成品出口后两周内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核销手续，以备市场监管部门核

查。 

　　三、CCC免办的工作要求 

　　（一）CCC免办工作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实施，或者视情况

下放给下级市场监管部门实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应统筹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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